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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党大兴

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提高学校领导班子决策的系统性、

科学性、前瞻性、创造性，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调查研究应紧紧围绕事关学校改革、发展、稳

定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政策制定，聚焦广大师生关心的热点、

难点、重点问题。调查研究要深入基层一线、深入到群众中

去，广泛听取意见和要求。

第三条 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从工作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

的原则；

（二）坚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事

求是的原则；

（三）坚持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导向

的原则；

（四）坚持以身作则，亲自调研，亲自撰写调研报告，

身体力行的原则。

第四条 本制度所指的调查研究，主要指学校领导班子

成员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以及结合工作需要外



出考察工作。

第二章 调查研究计划的制定

第五条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每年根据学校工作要点和

职责分工，至少安排 1 项重点调研课题。

第六条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调研计划每年年初由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统筹制定，报党委常委会会议审定后实

施。年中可根据实际工作进行相应调整，并报党委常委会会

议审定后实施。

第七条 调查研究计划主要包括主题、目的、时间、地

点等内容。

第三章 调查研究工作的组织

第八条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应根据调研主题，组织制定

调研提纲，细化调研方案，确定调研形式、内容、人员组成

和时间安排。

第九条 调查研究可以通过走访座谈、问卷调查、抽样

调查等多种方法，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第一手资料，真实客

观反映情况。对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

见、举措和政策建议。

第十条 调查研究过程中应自觉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自律和作风建设相关规定。

第四章 调查研究成果

第十一条 调查研究一般应形成调研报告。调研报告包

括调研情况说明、存在问题分析和针对性措施建议。



第十二条 调研报告供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批阅，并转送

相关部门参阅、办理。调研形成的政策建议供学校决策参考。

第十三条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对于调查研究中发现的

问题和基层反映的问题，能够解决的，应及时予以解决，不

能及时解决的，应提请党委常委会会议或校长办公会议研究

后予以解决或答复。

第十四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调

查研究的组织协调和调研成果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湖北科技学

院领导班子成员调查研究工作制度》（湖科党发〔2017〕20

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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